
立法會CB(2)292/05-06(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2004年 1月 9日、 2004年 11月 12日及  
2005年 4月 8日會議席上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 2004年 1月 9日就行政長官 2004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交 2004年施政報告第 57至 66段所述有關建

立遍佈全社會的政治網絡的推行計劃。  
 
政府當局的回應  
 
為跟進上述措施，政府當局成立了多個論壇，包括人權論壇、少數族

裔論壇、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非政府機構社區發展論壇和公共事務

論壇。政府當局亦會在短期內成立兒童權利論壇。此外，政府當局已

手檢討在委任諮詢及法定組織成員方面沿用的制度，以期廣泛延攬

各方英才，讓他們參與議政，發揮所長，協助政府掌握社情民意和改

善施政。 

 

關於檢討諮詢及法定組織、少數族裔論壇和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這

些都是政府當局持續推行的措施，詳情載於 2005年 10月 20日事務委員

會會議與 2005至 06年度施政綱領提出的措施有關的文件。此外，政府

當局亦曾在 2004年 7月 14日和 2004年 12月 1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

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成立公共事務論壇的詳情。  
 
 
在 2004年 11月 12日會議上討論添喜大廈事件  
 
(a)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有關第三者風險保險的規例擬稿提交

立法會之前，就下列事項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i)  鑒於添喜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已遵照法庭在 1999年作出的裁

決，支付了本身所須分擔的賠償款項，亦即總賠償額的 15%，

現在因事件中其餘 4名被告破產，而要該業主立案法團負責支

付原應由這些被告承擔的賠償款項，從法律角度而言是否恰

當；  
 

(i i) 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處理樓宇因存在僭建物或沒有成

立業主立案法團而無法購得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問題；及  
 

(iii) 會否考慮設立法定機構，為那些存在僭建物或沒有成立業主

立案法團的樓宇作出保險安排。  
 
(b)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研究下列事項，並定期向事務委員會提

交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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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應否就業主立案法團須為樓宇的公用部分承擔對第三者的法

律責任設定上限；   
 

(i i) 應否設定民事申索上限；及  
 

(iii) 應否設立鄭家富議員所建議的樓宇意外補償援助基金。  
 
政府當局的回應  
 
就 (a)(i)項而言，高等法院已在 2005年 10月 19日就添喜大廈業主立案法

團的清盤人所提出暫緩執行清盤令的申請進行聆訊。法官命令暫緩執

行清盤令，並把清盤費用定為 70萬元。這實際上表示添喜大廈個別單

位的押記令可予撤銷。現在法團的帳戶已可重新使用，而帳戶應有足

夠款項支付清盤費用及其他雜項支出。此外，該大廈的業主將在 11月
舉行會議，以委出新的管理委員會，執行大廈管理工作。  
 
至於 (a)(ii)及 (iii)項和 b(i)至 (iii)項，有關問題現正由《 2005年建築物管

理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跟進。  
 
 
在 2005年 4月 8日會議上討論立法規管物業管理公司及擁有超過一份公
契的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事宜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下列建議：  
 

(a) 設立審裁處，以處理因大廈管理問題而在物業管理公司與業

主／業主立案法團之間引起的糾紛；  
 

(b) 就物業管理公司訂立申報規定。在該項規定下，物業管理公

司須作出申報，表明轄下有否任何附屬公司正為聘請該物業

管理公司的大廈提供清潔或維修服務；  
 

(c) 規定每間物業管理公司須向大廈所有業主提供該公司的收支

概算表及資產負債表各一份；  
 

(d) 發出有關如何避免出現利益衝突的基本指引，供小型物業管

理公司參考；及  
 

(e) 考慮設立何俊仁議員及涂謹申議員建議的機制，以修訂舊公

契中那些對業主不公平和不合理的條文。  
 
政府當局的回應  
 
就 (a)項而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現正進行樓宇管理及維修的第二輪諮

詢工作，包括就設立樓宇事務審裁處的建議徵詢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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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b)至 (d)項，民政事務總署會分兩個階段進行研究，探討設立規管

物業管理行業的制度是否可行。第一階段主要是研究目前本港物業管

理行業的情況，以及海外當局現正實施的有關規管制度。政府當局希

望在 2006年年中完成第一階段研究，然後根據研究結果進行第二階段

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工作旨在評估是否有需要設立規管制度；如確

定有需要的話，便會研究採用一個最適合本港物業管理行業的規管制

度。  
 
至於 (e)項，民政事務總署現正研究此事，並就此徵詢其他相關部門的

意見，稍後會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